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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函
地址：11693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2段21巷
20號
承辦人：劉雨青
電話：02-29320212#651
傳真：02-29314388
電子信箱：hw2421@.gov.taipei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訓綜字第113300282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1.培訓方案 (32028373_1133002828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本處定於113年6月28日（星期五）上午辦理「淨零建築專

題講座」，敬邀貴機關及所屬機關同仁踴躍參加，並請於

113年6月14日（星期五）前完成線上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響應2050淨零排放目標，本處積極培育跨領域專業人

才，期能逐年達成減碳目標。根據聯合國統計，建築跟營

建部門所產生的年碳排占全球38%，依本市碳盤查結果亦以

住商部門最高達7成以上。本處爰與內部政建築研究所合作

辦理旨揭專題講座。

(一)旨揭專題講座以「攜手邁向建築淨零轉型◆共創淨零建

築之永續環境」為題，並請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、中

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

國聯合會協辦。

(二)本案將藉由邀請政府部門及相關領域的專業、從業人員

共同參與，探討在都市更新的推動進程中，如何在新舊

建築交替的時代，透過既有、新建建築的翻修、設計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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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效評估等多元作為，達到減碳功效，公私協力合作加

速淨零的推動力與影響力。（培訓方案及議程內容詳附

件1）。

二、本研討會採線上線下整合方式辦理，敬邀貴機關權管永續

發展、淨零建築、減碳、營繕業務或對本議題有興趣之的

主管、同仁踴躍參加，請於報名截止前至「臺北e大—選課

中心—研討/活動報名」，選擇參加實體講座或直播課

程。

三、囿於本處大禮堂實體座位有限，請儘早報名以免向隅。倘

實體報名人數超過本處大禮堂座位容訓量時，將依報名先

後順序辦理調訓，餘無法參與實體課程者，則由本處逕予

調整為參加直播課程。

四、參加本次專題講座之人員，請機關給予公假登記；全程參

與者將給予3小時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。

五、報名實體或直播課程之同仁，請於課前註冊為臺北e大會

員，以利報名作業或觀課，臺北e大連結如下：

https://elearning.taipei/mpage/，如有註冊問題請洽本

處客服中心人員協助，客服電話（02）29320212分機

341。

六、課程連結、研習時間等相關訊息將以e-mail發送予研習人

員，請研習人員報名時務必提供正確信箱並留意調訓通知

信件。

七、本場直播將於YouTube平臺同步播出，敬請協助推廣，網

址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live/pR6lT4KJFQc（需學

習時數者需經報名並由臺北e大平臺觀課、不需時數可由

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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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ouTube管道學習，歡迎推廣學習。）

正本：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
部、僑務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行政院主計總
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數位發展部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、臺東縣政府建設
處、臺中市政府建設局、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及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、宜蘭縣政
府建設處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、桃園市政府工務局、新竹市政府工務處、新竹縣
政府工務處、南投縣政府工務處、苗栗縣政府工務處、彰化縣政府工務處、嘉義
市政府工務處、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、高雄市政府工務局、屏東縣政府工務
處、花蓮縣政府建設處、金門縣政府工務處、連江縣政府工務處、澎湖縣政府工
務處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
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縣政府教育局、苗栗縣政
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
政府教育處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
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、基
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建設處、嘉義縣政府建設處、
基隆市政府工務處、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、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、苗栗縣政
府工商發展處、彰化縣政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、南投縣政府建設處、屏東縣政府
城鄉發展處、澎湖縣政府建設處、金門縣政府建設處、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、
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、嘉義市政府建設處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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